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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实验教学中心 

青年教师培养管理办法 
 

为了帮助公共实验教学中心青年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充分发

挥课堂教学在培养人才中的主渠道作用，使青年教师尽快熟悉学校教

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从整体上提升部门的教学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一、青年教师范围： 

1、高校毕业或调入我院的老师； 

2、第一次承担课堂教学任务的老教师； 

3、没有承担教学任务，但聘任在专业技术岗位的新进教师。 

二、对指导教师的具体要求 

（一）指导内容： 

1、对青年教师进行“爱岗敬业、求真务实、严谨治学、团结协作、

乐于奉献”的师德教育，指导学习学校教学规范文件。 

2、指导青年教师熟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掌握课程教学计划、教

学大纲的要求。 

3、指导青年教师了解教学对象，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



学目标的要求，正确编制学期授课计划，编写教学日历。 

4、指导青年教师按教学工作程序认真做好课前准备，科学、合理

地编写教案，精心组织课堂教学，完成各教学环节的工作。 

5、指导青年教师了解课程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要求，做好自身技能

训练，提高组织、指导实践教学工作的能力。 

6、指导青年教师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业

务能力。 

7、指导青年教师认真批改作业。 

8、指导青年教师根据课程考核办法，做好课程试卷的命题、阅卷

和试卷的保密工作。 

9、指导青年教师做好学生思想工作，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10、根据学科专业建设和教学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指导教师条件、职责、待遇 

1、指导教师应由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学经验丰富的本专业

或相近专业的教师担任。 

2、指导教师每学年听被指导教师的授课不少于 4节，并对其授课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 

3、指导教师应制定指导工作计划，完成上述“指导内容”。 

4、指导教师计工作量，由学院考核后在奖励性绩效中支付。 

（三）青年教师的职责 

1、应做好指导教师的助课工作，根据教学单位的课程安排，完整

地听完指导教师讲授的一门课程。 

2、应虚心接受指导，并主动与指导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的交流和探讨。 



3、完成个人成长总结。 

4、高校教龄不足 3 年的青年教师与指导教师年度内相互听课至少

10 次。 

三、考核 

1、根据本文件要求，青年教师完成任务情况和接受指导情况纳入

年度绩效考核，并作为青年教师申请教师资格认证的基本条件之一。 

2、根据本文件要求，中心将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 

3、中心每年将对优秀指导教师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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